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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管會示警四大風險 呼籲消費者勿購買

未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境外保險商品 

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（下稱金管會）提醒民眾切勿輕

信透過資產管理或財務顧問公司以社群媒體、電子郵件

等方式，推介招攬未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境外保險商品，

以維護自身權益及保障財產安全。

　金管會表示，由於簽發境外保險商品之公司係未經金

管會許可設立得於我國境內經營保險業務之外國保險公

司，其發行之保險商品（即俗稱地下保單）亦未經審查

通過，消費者如購買此類之境外保單，可能會產生下列

風險：

　一、未受我國保險法保障之風險：因簽發境外保單之

公司設立於國外，其不受我國保險法所規範，亦不在我

國保險安定基金保障範圍，消費者須自行承擔風險。

　二、遇有保險爭議，可能產生無法申訴及無法理賠之

風險：由於簽發境外保單之保險公司在我國未設立據

點，遇有保險爭議或理賠申請，投保人需自行接洽國外

簽發境外保單之公司辦理，其可能發生無法獲得妥善之

爭議處理或理賠之風險。

　三、保單契約不易理解之風險：境外保單多以英文書

寫，消費者不易理解保單之相關權利及義務，即使附有

中文譯本，亦可能因契約內容認知差異，衍生爭議。

　四、無法享有我國稅法優惠：由於境外保單不為我國

法律所承認，因此所支付的保險費，無法做為所得稅之

列舉扣除額，而境外保單之死亡保險金即使已指定受益

人，也不適用保險法有關死亡給付不得作為被保險人遺

產之規定。

　另為維護保險市場秩序及保障消費者權益，依保險法

第 167 條之 1 規定，為非保險法之保險業或外國保險業

代理、經紀或招攬保險業務者，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，

得併科新台幣 3 百萬元以上 2 千萬元以下罰金。金管會

呼籲大眾切勿以身試法。同時，消費者若有發現招攬境

外保單之具體事證，可檢證向司法單位告發或向金管會

檢舉。

欠稅不繳 當心保單被強制執行

	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，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於

2022 年 12 月 9 日作出 2019 年度台抗大字第 897 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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熱門發燒理財、生活等相關議題，都將在財經新聞一一呈現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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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定，認為保單價值準備金及解約金為要保人對於保險

人確定享有的財產上請求權，不具一身專屬性，得為強

制執行的標的，欠稅人不能再藉由購買保單規避稅捐義

務。

			該局舉例說明，轄內 A 君出售土地獲得巨額價款，陸

續贈與其家人，因未依限申報贈與稅，經該局核定補徵

贈與稅及裁處罰鍰，A 君不服提起行政救濟，行政訴訟

程序終結確定後尚有應納稅款及罰鍰，A 君收到繳款書

未依限繳納稅款，經該局移送強制執行，A 君名下財產

全部執行完畢後仍有欠繳稅款。嗣該局查獲 A 君以自

己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投保巨額保險，且以躉繳方式繳

納保費並指定法定繼承人為受益人，將其現金轉換成保

單形式，保險解約金價值 4 千 6 百餘萬元，即通報行

政執行分署強制執行，但保險公司收到執行命令後聲明

異議，該局為積極徵起欠稅，以保險公司為被告提起民

事訴訟，訴請收取保險解約金，經訟多年，嗣最高法院

民事大法庭作成統一見解，認為保單價值準備金及解約

金，得為強制執行的標的，該局乃成功徵起欠稅 4 千 6

百餘萬元。

		 	該局呼籲納稅義務人收到繳款書應儘速繳納，切勿心

存僥倖，以躉繳保險費方式購買保單規避稅捐義務，行

政執行分署在符合比例原則下，得以執行命令通知保險

公司終止保險契約，並以保單價值準備金及解約金抵償

欠稅，納稅義務人除須負擔加徵之滯納金及滯納利息，

並造成保單解約損失，得不償失。如有任何疑義，請撥

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-000321 洽詢，將有專人提供服

務。

國民年金上路將屆滿 15 年 

領取勞保 國保雙年金

讓老年生活更有保障
	 國民年金保險（下稱國保）2008 年 10 月 1 日開辦，

將於今（2023）年 10 月 1 日屆滿 15 年，15 年來國保

提供被保險人生育、老年、重度以上身心障礙、身故及

其遺屬基本經濟生活保障。

		 	 國保的納保對象為年滿 25 歲、未滿 65 歲，在國內

設有戶籍，未領取勞保老年給付、公教保養老給付或軍

保退伍給付（下稱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）的國民，在

未參加勞保、農保、公教保、軍保期間，均應參加國保。

又國民年金法第 7 條第 3 款有規定，在國保施行 15 年

內，如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之年資合計未達 15

年或一次領取其他社會保險老年給付總額合計未達新台

幣 50 萬元者，如符合前述其他納保條件，仍可參加國

保。

		 	隨著國保實施將屆滿 15 年，國民年金法第 7 條第 3

款規定亦將退場。也就是在今（2023）年 10 月 1 日

（含）以後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者，即不能（再）

參加國保。曾參加國保所累計之國保年資，於領取國保

老年年金給付時，應按 B 式發給（月投保金額 × 國保

年資 ×1.3%）。

		 	另同時具有勞保及國保年資的民眾，因國民年金法及

勞工保險條例訂有年資併計的規定，故勞保年資未滿

15 年者，可於年滿 65 歲時，併計國保有效年資後滿

15 年，即可同時領取國保及勞保老年年金給付，不僅

抗通膨且活到老領到老，使老年生活享有國保及勞保的

雙重保障。


